	审批意见:　　　　　　　　　　       平环批字［2016］20185号

湖南弘擎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OCA胶带2000万m2、汽车胶带/亚克力胶带6000万m2和丙烯酸胶水2700吨建设项目，拟建于平江县天岳新区106国道东侧、钰海标准厂房以南。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综合楼1栋，生产车间2栋，仓库2间，修理车间1间，配电车间1间，其它用房1间。生产车间内有OCA胶带生产线、汽车胶带生产线、亚克力胶带生产线、丙烯酸胶水生产线各1条，主要原辅材料为白色双胶离型纸、彩黄离型纸、格拉辛双面离型纸、PE/PET离型膜、光反应胶水、2-EHA、HEA。项目投产后预计年生产OCA胶带2000万m2、汽车胶带3000万m2、亚克力胶带3000万m2和丙烯酸胶水2700吨。项目占地面积36983m2，总建筑面积4438m2。项目总投资18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60万元，占总投资的0.88%。根据湖南宏晟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环评报告表的基本内容、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我局同意建设，并提出以下环保意见：

一、同意湖南弘擎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OCA胶带2000万m2、汽车胶带/亚克力胶带6000万m2和丙烯酸胶水2700吨建设项目按照环评报告表中的原辅材料、生产工艺和生产规模完成建设。原则同意环评报告表中的结论和建议。业主必须严格执行环评报告表中的污染防治措施及要求，污染防治设施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并且制定严格的环保管理规章制度。

二、切实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加强水土保持措施，尽量缩短施工期，合理安排高噪声设备的作业时间，加强施工场地及土石运输污染控制，避免工程施工期噪声、扬尘和水土流失影响。

三、按照“雨污分流、污污分流”的原则，合理布设雨水、污水管网。项目产生的生活废水经隔油预处理后与车间及设备清洗水一起经自建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排放；待天岳新区污水处理厂建成投运后，废水经预处理达标后排入污水处理厂。
四、加强废气的收集与处理。对生产车间产生有机废气的工序、对仓库材料及储存罐等散发的有机废气均设置收集与处理装置，有机废气须处理达标后高空排放。
五、通过合理布局，做好隔声、减振，采用低噪声设备，加强对设备的保养等措施来降低噪声排放，保证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按规定收集后综合利用或交由有资质的公司处理，日常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统一处理。业主应对原材料、废弃物等物质的堆放、贮存场所加强管理，堆放、贮存场所应按照国家的有关要求设置，禁止露天堆放。

七、加强环境管理和环境风险防范。设立专门的环保机构及环保人员并明确责任；认真落实本项目环评文本中各项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在有可能泄漏有害物质的设施周边建设围堰，防止事故状态时溢流扩散；加强环保设施和风险防范设施的运行管理，增强事故防范意识，确保各项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八、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化学需氧量0.2吨/年，氨氮0.1吨/年。
九、该项目竣工后三个月内，向我局申请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生产。

十、该项目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按照环评文本中所列标准执行。

十一、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报批。

经办人：彭紫耀                         
审核人：李勤俭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